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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權人計劃批准聆訊的最新情況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22年 8月 22日、2022年 10月 26日、2022年 11月 23日、2022

年 11月 30日、2022年 12月 19日、2023年 2月 27日、2023年 5月 8日、2023年 8

月 22日、2023年 8月 31日、2023年 9月 4日、2023年 11月 16日、2023年 12月 8

日、2024 年 1 月 4 日、2024 年 3 月 6 日及 2024 年 3 月 13 日的公佈（統稱「該等公

佈」），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債權人計劃批准聆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用詞

彙與該等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於日期為 2024年 3月 6日及 2024年 3月 13日的公佈披露，在 2024年 2月 29

日的債權人計劃批准聆訊上，高等法院指令本公司應於批准聆訊日期起計 14 天內以書

面向高等法院表明是否會繼續進行聆訊程序。 

 

董事會謹此提供最新情況，本公司已於 2024 年 3 月 14 日以書面向高等法院表明將

繼續進行聆訊程序。本公司目前正在等待高等法院作出裁決，如果裁決不利於本公司，

本公司可能會考慮對高等法院的裁決提出上訴，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刊發進一步的公佈。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或擬買賣本公司股份或本公司其他證券時務請審慎行

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油氣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戴小兵 

 

 

香港，2024年 3月 14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兩位執行董事戴小兵博士及温子勳先生；四位非執行

董事景哈利先生、黃紹武先生、曾慶贇先生及王鍇玲女士；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王

延斌博士、黨偉華博士及温文華先生。 

 

 


